附件3：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书

[bookmark: _GoBack]平南县第二水泥厂管理人：
兹证明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在本单位担任      职务，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。
特此证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报名机构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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